
  南區工程處 FAX：(06)2087374 

國道高速公路局 ETC罰單申訴案件陳述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受理申訴單位：詳見罰單右上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述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車主 

姓名 
 

聯絡地址 
 

證號 
 

聯絡電話  

陳述人 

姓名  聯絡地址  

證號  聯絡電話  

車號  
違規單號 

(公警局交字第) 
 

一、 陳述理由：（請於□內打ˇ） 

□ 車號不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車種車型不符（請另提供車輛實際照片）    

□ 未收到雙掛號欠費補繳通知單            □通行費依規定已繳仍遭舉發 

□ 違規事實舉發有誤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未於此日期或此收費區行車  

□ 違規屬實，惟另有特殊原因（請簡述理由） 

□ 其他： 

二、 陳述內容補充摘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附件 

採證照片（□正本□影本）                □駕駛執照影本 

違規通知單（□正本□影本）              □行車執照影本 

□ 車輛過戶(牌照換更)證明 

通行費欠費補繳收據（□正本□影本）      □其他： 

此致 

(罰單所載申訴單位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為公司並請加蓋公司章） 

附記：一、若有多筆罰單欲申訴，請擇一申訴單位統一辦理即可，不需投送各申訴單位。 

二、車主如為法人、團體或外國人時，姓名欄應記明西稱及代表人或管理人。 

三、陳述人如係受託辦理陳述，應附委任書。 

 


